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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农村宅基地管理的主要做法

（１）枣庄市党委政府重视农民住宅用地问题。
该市政府在全市部署开展农村宅基地调查摸底，掌

握实情，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同时，在用地

指标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从２００９年开始对农村宅基
地单独下达用地计划，２００９年计划下达３１．３ｈｍ２，
解决农村宅基地问题。市政府要求国土资源部门配

合农村住房和危房改造工作，给予用地支持。各区

（市）加强组织领导，在政策和财力上支持推进“空

心村”治理，一些区（市）分别采取召开现场会等形

式进行推广。

（２）严格宅基地审批。为规范宅基地管理，市
政府在２００２年制定印发了《枣庄市农村村民住宅用
地管理办法》，山亭等区（市）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

范农村村民宅基地报批管理暂行规定》、《关于进一

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等相关配套措施。

严格执行农村建房“一户一宅”规定，户均占地面积

控制在省规定的标准以内。实行“三到场”制度，即

受理宅基地申请后，国土资源所会同建房办到实地

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拟用地是否符合规划；宅

基地经依法批准后，到实地丈量批放宅基地；村民住

宅建成后，到实地检查是否按照批准的面积和要求

使用土地。

（３）加强乡镇土地利用规划管理。按照控制总
量、合理布局、集约用地、保护耕地的原则，科学编制

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规划农村居民点，采取

有效措施引导农村村民住宅按规划建设，明确要求

农民住宅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庄建设规

划。峄城区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庄规划实地

划定村庄控建线，设立界桩标志，绘制村庄现状图和

规划图，对未划定控建线的不予审批宅基地，严禁界

外建设。

（４）积极探索宅基地管理新模式。针对人多地
少和农民改善住房条件的迫切需要，本着挖掘村庄

存量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原则，因地制宜，积

极探索多种模式解决农民住宅用地问题。一是改造

旧村。山亭区城头镇西城头村、水泉乡田坑村、峄城

区底阁镇底阁村、薛城区铁佛村实施旧村改造，集中

建设农民住宅小区，既节地又省钱。西城头村拆迁

旧宅２２８户，建设１１栋农民公寓，拆旧复耕后新增
耕地１２ｈｍ２；田坑村以建设村民住宅楼、冬桃批发
市场、养殖小区三位一体为切入点，通过旧村土地整

理，不仅解决了农民住宅用地问题，还增加耕地

６．７ｈｍ２。二是填实“空心村”。收回闲置的宅基地
和空闲地，村里统一进行土地整理，统一安排使用。

峄城区阴平镇东金庄村、邢店村、烟庄村对村内空闲

宅基地进行整理，可满足３０年住宅用地需要。三是
村庄整体搬迁。与“土地置换”、“城乡建设用地增

减挂钩试点”结合，建新拆旧，既解决了村民建房用

地问题，又腾出了大量旧村土地。滕州市柴胡镇葫

芦套村整体搬迁，建新拆旧折抵后净增耕地８ｈｍ２。
峄城区阴平镇联合申丰水泥共同出资５０００余万元
实施“三村合一”工程，计划建设农民公寓楼７栋，
预计全部完成后，可腾出土地２６．７ｈｍ２。

２　农村宅基地管理存在的问题

（１）一户多宅、闲置、超标准占地现象比较普
遍。据２００９年初调查统计，全市行政村２３３９个，
自然村２８８９个，农村居民８０１０１０户。按照一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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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的要求，应有宅基地８０１０１０宗，实际占用８３１９９０
宗，多占３０９８０宗、６２６．４ｈｍ２，闲置宅基地１２５０４
宗、１９９．６ｈｍ２，村内空闲地面积４３２．３ｈｍ２，无人居
住宅基地１１９８８宗、２４５．１ｈｍ２。

（２）村庄建设规划滞后，农村建房没有规划依
据，乱占乱建题突出。据调查，枣庄市村庄规划未能

体现农村特点，有的规划不符合客观实际，以致农民

建房无序，村庄无限膨胀，造成土地低效利用，占用

了大量耕地。

（３）农村宅基地指标少，难以满足农村建房需
求。多年以来，枣庄市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几乎用在

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上，农村建房用地指

标较少，有的区（市）基本没有批过宅基地。

（４）未批先建、少批多占，违法占地建房现象屡
禁不止，而且案件查处难。特别是符合条件、急需建

房户违法占地的，如果坚决拆除退还土地，就会给农

民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如果不处理，就是不作为，

使执法工作左右为难。

３　对策建议

（１）加大土地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要积极探
索新的、有效的宣传形式，加大“十分珍惜，合理利

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的宣传，加大

“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

制度”的宣传，加大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管理办法的

宣传，不断提高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土地法律意识，

在全市形成珍惜土地，依法使用宅基地的舆论氛围。

（２）开展宅基地规范化管理试点工作。结合全
市农村住房建设和危房改造工作部署，在每个乡镇

（街道）选择１～３个经济基础好、领导班子较强的
村作为宅基地规范化管理试点。在摸清试点村宅基

地、村内空闲地、公益用地等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建

设用地潜力，科学制订村庄土地治理整顿方案，以乡

镇（街道）为单位抓好试点工作，依法收回多余的宅

基地，综合治理空闲地，通过治理整顿腾出建设用

地，优先安排给本村集体组织或村民住宅用地，结余

的用地指标可用于项目建设。对符合规定的宅基地

进行勘测定界，颁发土地使用证，规范宅基地管理。

起草了《关于开展农村宅基地规范化管理试点工作

的通知》，在调研的基础上经进一步修改后启动试

点工作。

（３）超面积宅基地实行有偿使用或宅田挂钩。
对应收回的宅基地、超过法规政策规定面积标准的

旧宅基地，以及占用的村内空闲地暂不能收回又不

影响村庄规划实施的旧宅基地，经区（市）人民政府

批准，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

管理的通知》（鲁政发［２００１］８９号）等有关规定，实
行有偿使用制度，实行宅田挂钩的办法扣减相应的

承包田。

（４）加强动态巡查，强化执法监察。不断扩大
动态巡查的覆盖面，增加巡查的频率，特别是强化基

层国土资源所执法巡查职能，对各种非法占用宅基

地现象，做到早发现、早制止，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

态。建立镇（街）联合执法办案体系，强化执法能

力，对违法占用宅基地的，坚决依法查处。

（５）建议编制科学合理的村镇建设规划。从经
济社会发展的长远角度考虑，本着严格规划、科学布

局、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做好村庄规

划。划定村庄控建线，设立界桩，有计划、有步骤地

进行实施。不做好村庄规划的镇（街），做到一律不

予审批宅基地。凡是建新房的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和村庄规划，必须符合建房条件，且一户一宅

在省政府规定的限额面积内，否则一律不予审批，以

规范农村宅基地管理，促进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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